
  

檔案編號： THB (T) PML  8 /1 0 / 40 / 4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港口管制 (貨物裝卸區 )條例》  

(第 81 章 )  

《 20 16 年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令》及  

《 20 16 年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 (第 2 號 )令》  

引言 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(「局長」 )  根據《港口管制 (貨物裝卸區 )

條例》 (第 8 1 章 ) (《條例》 )訂立附件 A 所載的《 20 16 年港口管

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令》和附件 B 所載的《 20 16 年港口管制 (公

眾貨物裝卸區 ) (第 2 號 )令》 (統稱《命令》 )，分別宣布西區公眾

貨物裝卸區 (「西區裝卸區」 )和昂船洲公眾貨物裝卸區 (「昂船洲

裝卸區」 )的新界線。本文件向議員簡介《命令》。  

背景和理據  

2 . 公眾貨物裝卸區 (「裝卸區」 )是臨海的圍封土地，用作處理

本地躉船或小型貨船運載的貨物。《條例》第 3( 1 )條賦權局長可

宣布未批租政府土地的任何範圍為裝卸區，而本港目前共有六個

裝卸區 1。西區裝卸區於 19 81 年設立，其現有界線藉由《 20 15 年

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令》 2宣布；昂船洲裝卸區於 19 99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六個裝卸區為屯門裝卸區、藍巴勒海峽裝卸區、昂船洲裝卸區、新油麻地裝卸

區、柴灣裝卸區和西區裝卸區。  

2 《 2015 年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令》於 2015 年 1 月 30 日刊憲，宣布西區

裝卸區的現有界線，該等界線由 2015 年 12 月 3 日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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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，其現有界線藉由《 19 99 年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 (第 2

號 )令》 3宣布。  

3 .  裝卸區佔用的海旁土地可作多種用途，而且各有需求，例如

供居民使用的休憩用地和海濱長廊、配合貨櫃碼頭運作的港口後

勤用地等。政府經研究區議會及碼頭營辦商等各方的需要，並在

諮詢裝卸區營運商後，決定從西區裝卸區釋出總長 172 米的海旁

區土地以滿足地區需要，以及從昂船洲裝卸區釋出總長 12 0 米的

海旁區土地用作處理貨櫃，以提高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。  

西區裝卸區  

4 .  西區裝卸區目前佔地共約 4 0  30 0 平方米，可用海旁區總長

1  05 2  米。海事處已完成對裝卸區的全面檢討 (《檢討》 )，建議釋

出西區裝卸區的 1 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土地 (海旁區總長 17 2

米 )作其他用途。  

5 .  一如《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 (綜合 )令》 (第 8 1B 章 )內

已廢除的第 7 A 條所訂，在 2 01 0 年 1 1 月 1 3 日至 2 014 年 1 2 月

3 1 日該段期間內西區裝卸區並不包括 1 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。

在 該 段 期 間 ， 這 三 個 停 泊 位 供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用 作 躉 船 轉 運

站，以便興建西港島線。該三個停泊位已於 2 0 14 年 12 月 31 日

交還海事處，自此未有出租作裝卸區運作用途 4。海事處會將所涉

土地面積共約 7  70 0 平方米 (在附件 C 以紅色標示 )交還地政總署

以供重新分配。釋出有關土地後，西區裝卸區將佔地共約 3 2  60 0

平方米，可用海旁區總長 88 0 米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《 1999 年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 (第 2 號 )令》於 1999 年 11 月 5 日刊憲，

宣布昂船洲裝卸區的現有界線，該等界線同日起生效。  

4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《港口管制 (公眾貨物裝卸區 ) (綜合 )令》 (第 81B 章 )  

內的第 7 條再次生效。故此， 1 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再次成為西區裝卸區的

一部分。在 2015 年，第 7 條遭廢除，並由新的 7B 條取代。該次修訂未有影響

1 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作為西區裝卸區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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昂船洲裝卸區  

6 .  昂船洲裝卸區目前佔地共約 35  5 59 平方米，可用海旁區總

長 約 6 40 米 。 《 香 港 港 口 發 展 策 略 2 030 研 究 》 （ 《 20 30 研

究》） 5建議把昂船洲裝卸區提升為現代貨櫃處理設施，以支援葵

青貨櫃碼頭 (「葵青碼頭」 )的運作。我們經考慮這項建議和裝卸

區營運商的反應後，決定在 2 01 6 年 7 月 31  日後，釋出昂船洲裝

卸區西北端一段 1 20 米長的海旁區 土地，以支援貨櫃碼頭的運

作。這項安排既可盡量減少對現有裝卸區營運商的影響，又可紓

緩港口擠塞情況，並有助提高葵青碼頭的服務水平以至整體競爭

力。所涉土地面積共約 6  15 9 平方米 (在附件 D 以紅色標示 )，將

交還地政總署以供重新分配予葵青碼頭的營運商。為減輕對裝卸

區 營 運 商 的 影 響 ， 海 事 處 將 拆 卸 昂 船 洲 裝 卸 區 內 現 已 停 用 的 飯

堂，以騰出 40 米長的海旁區作裝卸區運作用途，從而令裝卸區

實際失去的海旁區由 1 20 米減至 80 米。釋出部分土地後，昂船

洲裝卸區將佔地共約 29  4 0 0 平方米，可用海旁區總長 56 0 米。  

《命令》  

7 .  《命令》 宣布西區裝卸區及昂船洲裝卸區的新界線 (分別 標

示於附件 E 及附件 F 所載圖則 )，並由 20 1 6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《 2030 研究》由運輸及房屋局委託顧問進行，並於 2014 年完成。該項研究預

測，直至二零三零年，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會繼續每年平均增長 1 .5%，主

因是轉運貨物量有所增加。研究亦顯示，由於越來越多貨櫃貨物經由葵青貨櫃

碼頭處理，而且華南貨物跨境運輸模式漸由陸路拖運改為以駁船駁運，因此本

港港口設施的使用率並不平均。該項研究的建議之一，是葵青貨櫃碼頭應提供

更多貨櫃堆場和躉船停泊位，藉此提升處理能力，以應付未來需求，從而保持

競爭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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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時間表  

8 .  《命令》將於 20 16 年 5 月 2 0 日刊憲，並於 20 16 年 5 月 2 5

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9 .  在經濟影響方面，鑑於西區裝卸區所釋出土地自 20 10  年起

已未有用於裝卸區運作，該裝卸區的新界線對現有裝卸區營運商

日常運作的影響理應極微。至於從昂船洲裝卸區釋出總長 1 20  米

的海旁區土地，能讓貨櫃碼頭發展現代貨櫃處理設施，將可提高

葵青碼頭的停泊量。  

1 0 .  在財政影響方面，從西區裝卸區釋出總長 17 2 米的 1 號、 2

號及 3 號停泊位土地作休憩用途，以及從昂船洲裝卸區釋出總長

1 2 0 米的海旁區土地作貨櫃處理用途，雖會造成收入損失，但款

額微不足道。在開支方面，鑑於海事處仍須為昂船洲裝卸區和西

區裝卸區提供整體維修服務，經修訂的界線對資源的影響亦微不

足道。  

1 1 .  在環境影響方面，釋出西區裝卸區 1 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

土地的建議，將有助改善西區環境。  

1 2 .  《 命 令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

《命令》對生產力、公務員、競爭、家庭或性別方面均無影響，

對可持續發展無甚影響，亦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現有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3 .  我們曾諮詢裝卸區營運商，包括西區裝卸區和昂船洲裝卸區

的營運商，他們不反對建議。我們亦已諮詢香港港口發展局、港

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、海濱事務委員會水域與陸地連接專責小組、

中西區區議會和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。全部組織均接納建

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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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反應  

1 4 .  就西區裝卸區而言，中西區區議會及當區居民均歡迎釋出 1

號、 2 號及 3 號停泊位的土地以發展地區設施。就昂船洲裝卸區

而言，釋出總長 12 0 米的海旁區土地，無可避免會導致停泊位供

應緊張。鑑於《檢討》過程中一直有諮詢裝卸區營運商，加上海

事處會拆卸已停用飯堂以彌補部分失去的裝卸區空間，業界接納

整體安排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5 .  我們會於 2 01 6 年 5 月 20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答

查詢。  

查詢  

1 6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黃紹輝先

生 (電話： 2 85 2  44 52 )查詢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海事處  

2 0 16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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